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宿舍空调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为响应省政府和教育厅要求，根据学院物质采购办法的有关规定，经学院决定，现对学院宿舍空调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质要求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招标项目 

（一）项目编号：hfjjxy--20140617
（二）项目名称：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宿舍空调采购项目

（三）采购内容：2P空调481台，辅材若干
二、投标、开标时间 

投标人应在2014年6月17日至2014年6月25日（周一到周五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将投标文件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单位印章，交我院招标办公室（行政楼二楼213办公室，学校地址：合肥市环湖东路360号），逾期不再接收。

开标时间：2014年6月27日上午8：30

三、投标文件编制要求
标书内容及编排顺序为：

1．投标文件目录；

2．投标单位基本情况；

3．投标人各类资质证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是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的，要有法人代表的授权委托书； 

4．法人代表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6．质量承诺；

7．货物交运承诺；
8. 安装调试承诺；
9. 近两年主要业绩；
10.售后承诺；
11.投标单位认为需加以补充或说明的其它内容。
以上内容以A4纸打印装钉，经投标单位代表签字确认、密封。

投标文件原则上不允许有加行、涂改，确需补充、修改的，必须由投标单位代表在补充、修改处签字确认。

四、投标人提供的证明材料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书时，必须提供下列材料原件供检验：

1．营业执照；

2．法人代表证明；
3．税务登记证；
4．代理商具有的厂家的授权证明或委托书；
5．投标方参与人身份证；
6．其它有关的资信证明。
五、投标单位的资质能力要求
1．投标人必须具有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资格；

2．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具备承担投标项目的能力；

 3．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资格条件； 

4．递交投标书时同时缴纳保证金5000元整，合同签订后退还。

六、中标方须做到 

　　1．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招标报价，不得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 

2．中标人必须保证空调及相关辅材的质量，如果有质量问题，由中标人负责无偿退换； 

3．所有空调及辅材由供货方免费及时地送货到需方指定的库房并负责安装调试。

4．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中标项目，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分包他人。 

5．采购实行信用一票否决制。招标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一经招标人或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发现，该投标单位参加投标的，投标无效；
（1）提供虚假材料的； 

（2）采用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它投标人的； 

（3）与其他投标人恶意串通的； 

（4）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方签订合同的； 

（5）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给招标方造成损害的。 

（6）中标后在履约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合同等要求保证质量的。 

（7）中标后转包项目的； 

（8）提供的空调及辅材有较大规模质量问题的； 

（9）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其他规定的。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老师      65630718  13655697879     
        陈老师      65716873  18326168752
地址：合肥市环湖东路360号（西二环与北二环交口向北200米）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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